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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張瓊云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5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yun1525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0063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近期中東情勢變動及運輸受阻，致國際原油及其相關製品

價格波動，影響國內公共工程履約及執行，機關得採行之

處理方式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對於石化原料及下游產品供應與價格波動，經濟部已跨部

會協調提出「協調石化大廠優先滿足內需」、「籲請業者

合理反映成本」、「嚴防惡意囤積及哄抬物價」及「進行

情勢追蹤與供料調度」4項措施，以降低對國內產業及公共

工程推動之衝擊。

二、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63條第1項規定，機關辦理

採購，以採用本會訂定之契約範本為原則，工程採購契約

範本（以下簡稱契約範本）第5條第（一）款第6目已訂有

三層級物價指數調整機制調整契約價金，依序按個別項

目、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漲跌情形調整契約價金，分擔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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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及廠商履約階段所受物價波動之風險；第7條第（三）款

已有非可歸責廠商事由，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得以展

延工期之情形。

三、尚未決標之工程，機關得採行之處理方式：

(一)計畫階段：機關編列經費時，應考慮當時物價水準合理

編列計畫經費，並就未來至完工時可能之物價漲幅，編

列物價調整費，以因應工程決標前及履約期間之物價上

漲費用，並合理編列工程預備費，以因應計畫所蒐集引

用資料之精度、品質和數量等不夠完整或無法預見之情

勢變更等狀況。

(二)設計階段：因與計畫核定有時間差，機關或技術服務廠

商編列設計預算，除應配合當時物價編列外，亦應針對

其後之物價調整編列費用。

(三)工程招標階段：

１、工程招標前，機關應於再次檢核原核定之工程預算是

否符合當下之市場行情編列採購預算，訂有底價者並

依採購法第46條第1項規定訂定底價。

２、採用本會契約範本為原則，將上開三層級物調機制納

入契約條款，並考量工程特性將瀝青混凝土、塑膠硬

管納入個別項目，瀝青及其製品、塑膠製品納入中分

類項目，據以調整契約價金。

(四)請參閱本會110年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1100101935號函，

本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思維務實考量。

四、已決標之在建工程，得採行之處理方式：

(一)個案採用本會契約範本且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營

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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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工程物價指數項目：依序按個別項目（例如瀝青混凝

土、塑膠硬管）、中分類項目（例如瀝青及其製品類、

塑膠製品類）及總指數漲跌情形調整契約價金，其市場

行情變動，由契約雙方分攤材料價格波動風險，減少對

承攬廠商履約之衝擊。

(二)個案未載明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，或僅載明依營

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調整：如履約期間遇契約雙方於

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物價變動情形，材料指數與開標

月指數比較之漲跌幅逾本會契約範本所定比率，契約雙

方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規定，依契約範本內容合意辦理

契約變更，併請參閱本會109年8月31日工程企字第

1090100596號函。（上開2函均公開於本會網站）

(三)展延工期部分：契約範本已訂有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

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影響要徑而未能依時履

約者（例如戰爭、交通中斷、原料管制供應等影響履約

時程），廠商得檢具相關事證向機關申請延長履約期

限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各直
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（兼復貴會115年3月17日台瀝會字第115007678號函)、
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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